桃江县2024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1、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127.44万元已拨付到位。该资金主要用于促进我县文化事业发展，改善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以及采购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服装和标志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2024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127.44万元已经全部投入使用。
2.项目资金执行况。成功评定1个特级文化站、8个一级文化站，县图书馆入选全国基层公共阅读服务推广项目。惠民活动丰富多彩。全年累计“送戏下乡”60次，农村电影放映3000场，组织开展“浪漫桃花江·竹乡遇见美”第二届女神节、“紫辰杯”文化进万家、“焰映桃花江·再创新辉煌”庆国庆大型音乐焰火晚会等活动，其中女神节“千人汉服秀”活动参与人数达2万余人次、焰火晚会惠及群众达20余万人次。主题阅读形式多样。举办“一城一书·万家共读”主题阅读推广等活动30余场，举办“天问讲堂”周末公益讲座17期，受惠群众达19万人次。非遗工作效果显著。新增6位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个第六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文物保护尽职尽责。全面完成桃江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年度工作任务。文艺创作成绩喜人。花鼓小戏《两全其美》荣获湖南省第八届艺术节“三湘群星奖”戏剧类优秀作品奖，微电影花鼓情景剧《屈原在桃江》获评“光影文旅”第二届湖南省微电影大赛“金芙蓉奖”优秀作品奖。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我局对2024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绩效奖励资金127.44万元使用目标明确，资金管理，会计核算，财务审批制度健全，拨款程序规范，符合国家有关财务管理规定，项目支出严格按照项目进度规定进行审批把关，并按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要求执行。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次项目支出取得良好的成效，基本上完成了年初设定绩效目标，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并与工作开展相联系，资金使用与工作执行进度相结合，不断优化资金支出结构，保障资金使用高效益，以达到了保安全，促均衡的效果。年初制定的工作任务目标100%按时完成，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加快了我县文化事业建设步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事业各方面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数量指标。
制定《竹乡精品民宿形象店评定标准》《竹乡精品农家乐形象店评定标准》等品牌创建示范标准。举办全县旅游景区讲解员、导游及从业人员培训班，刘少军导游工作室入选湖南省首批“金牌导游工作室”。开展2024年度桃江县“寻味竹乡 桃江味道”星级农家乐评选活动，编印《桃江旅游指南》，制定9条精品旅游线路。
（2）质量指标。以上项目的完成鼓励和提升了我县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引导了群众的文化消费。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时效指标。
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按时完成。
（4）成本指标。
127.44万元已用于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bookmark: _GoBack]以增强国民体质和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为目标，调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参与群众体育的积极性，普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国民体质合格率有效提升；国民综合阅读率85%；以农村为重点，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等工程，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公众满意度调查，2024年我县群众对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为99%。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虽然我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致使绩效目标有稍许偏离。主要表现在：1.经费保障有待加强。2.人才保障有待强化。3.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有待提质。下一步将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进一步夯实文化基础、优化产品供给和加强人才保障。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单位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对项目量化管理，将项目支出后的实际状况与项目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分析，按项目实际支出和项目申报绩效目标对比分析自评得分100分，所有支出均与批复下达相符。


